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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

关于印发公司决议纠纷案件审判指引的通知

院属各业务部门:

《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公司决议纠纷案件审判指引》已

于 2021年 11月 24日 经 2021年度第 51次院党组会讨论通过 ,

现予以印发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,请及时向

院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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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审管办 2021年 11月 24日 印发



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

公司决议纠纷案件审判指引

公司决议指公司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公司章

程形成的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、董事会决议、监事会决议等 ,

是表现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意志,其 内容一般涉及公司经营管

理的重大问题,对股东、董事等权益影响较大,故司法实践中

起诉要求确认决议无效、决议不成立、申请撤销决议等诉讼较

多,且原告多为中小股东。为保障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,统一

公司决议纠纷的裁判标准,制定本指引,供审判实践中参考。

1.公司股东起诉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无效或不成立、申请撤

销公司决议的,应 当立案受理。涉及公司决议类的公司诉讼主

要为两类,即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、公司决议撤销纠纷,其

中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在诉讼实践中诉讼请求分为两种,即

确认公司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,以上均为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

围。

2.公司股东起诉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无效或不成立,申 请撤

销公司决议的,应 当列公司为被告,可 以将其他股东、董事等

利害关系人列为第三人;以公司股东、董事为被告的,应 当驳

起诉。

3.公司股东以外的民事主体起诉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无效或



不成立、申请撤销公司决议的,应 立案受理,但是经审查如原

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公司决议侵害其利益且公司决议具有对

外效力的,应 当驳回起诉。

4.多 名股东分别起诉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无效或不成立、申

请撤销公司决议的,可 以合并审理,多名股东列为共同原告。

5.公司决议的不成立指的是股东会、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决

议欠缺基本成立要件,属 于严重的程序性瑕疵;公司决议的可

撤销是指公司的股东大会、股东会、董事会会议召集程序、表

决方式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,或者决议内容违反

公司章程的,可 以请求法院撤销。决议不成立与决议可撤销均

包含程序性瑕疵,但是决议不成立的瑕疵严重于可撤销,且 已

经达到事实上未形成决议的程度。另,决议可撤销还包括决议

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情形。

6.公司决议的无效是指公司的股东会、股东大会、董事会

决议内容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的强制性规定,包括直接违反

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和间接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形,如决议的内

容为只有经过有权机关裁判才能获得效力的,无法律效力。

7.决议不成立、无效、可撤销之诉的时效、期间不同,原

告请求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、无效的,公司以过诉讼时效为由

抗辩的,抗辩不成立。请求撤销公司决议的,超过
“
自公司决

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
”

规定的法定期间的,驳回诉讼请求。

8.董事会对经理、财务人员等的任免决议的认定无效或申



请撤销的裁判标准,当 事人请求法院确认董事会作出的任免经

理、财务人员等决议不成立、无效或者申请撤销的,原则上只

审查董事会的召集程序、表决方式及内容是否违反法律法规或

者公司章程的规定。如果公司章程对董事会任免经理、财务人

员等未作限制的,只 要董事会会议召集不存在重大程序瑕疵 ,

即使作出决议依据的事实并非真实或者存在瑕疵,该决议仍然

成立且不可撤销,因为司法对公司自治的介入需要掌握好边界 ,

属于公司自治部分由公司内部决定。

9.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

无效或者撤销的,公司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

律关系不受影响,股东起诉要求撤销该决议相关交易合同或者

请求确认无效的,应 当审查交易相对方是否为善意,如果为善

意则该交易涉及的合同有效,诉讼请求不予支持。

10.决议文件为伪造或者虚构的,应 当认定决议不成立,伪

造或者虚构决议,属于严重造反决议程序的行为,形成的文件

不属于决议的范畴,应 当认定决议不成立。


